
（上接

D5

版）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北靠长江，南接两广，承东启西，辐射四方，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是中国经济腹地和综

合运输网络中心区之一，是全国重要的粮食、能源、原材料生产和输出基地，也是我国生产要素流动的桥梁和纽带，在全国综

合交通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湖南已逐步形成了以省会长沙为中心、以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国省干线公路

为依托，纵横交错、干支结合的公路交通网络。十一五以来，湖南省高速公路发展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湖南省高

速公路累计建成通车里程

２３８６

公里，全省

１４

个市州实现了高速公路连接。根据省交通厅于

２００６

年编制的《湖南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湖南省高速公路将建成由

５

条南北纵线、

７

条东西横线构成“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至

２０３０

年总规模达到

５

，

６１５

公里。这

为本公司扩大高速公路覆盖范围、增加高速公路里程、优化高速公路资产，提供了有利机遇。

长湘高速是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五纵七横”主骨架中的第三纵———岳阳（湘鄂界）至临武（湘粤界）高速公路（京港澳

高速复线湖南段）的重要路段，也是连接“环洞庭湖经济区”和“长株潭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全长

７４．９０２

公里。醴茶高速是湖南

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五纵七横”主骨架中的第一纵———岳阳至汝城高速公路的一段，主线全长

１０５．２１

公里，是湖南省的又一条

南北大动脉，不仅是连接矿产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较快的湘东八县市的区域经济干线，又是湘东地区南下香港北上武汉的快

捷通道。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的建成，有利于贯彻实施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加强泛珠三角合作，完善湖南省高速公路主骨架，

缓解京港澳高速交通压力，提高我国南北向交通、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省际通道建设，改善湖南省交通

运输条件及投资环境，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公司作为湖南省交通系统唯一一家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就持续获得了湖南省交通厅、控股股东开发总公司的大力支

持，这为本公司扩大主营业务、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次收购长湘公司和醴茶公司，不仅有

利于本公司做大做强主业、优化高速公路资产，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营，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同时，本公司作为高

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目标公司进入到本公司，将可能实现更规范的经营、取得更可

观的利润。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如果本次收购成功， 在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建成通车后， 本公司经营管理的收费公路里程将得以有效增加， 由当前约

２４８．５８

公里增至约

４２８．６９

公里，有效扩大了本公司业务的覆盖区域；同时，本公司资产规模将明显提升，根据经天职国际审计

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假定重组完成，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将由

７５．８８

亿元增长至

１６３．３１

亿元，增幅显著。

公司本次收购的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建成通车后预计车流量密集、通行费收入高，均属于高速投资集团优质高速公路资

产，具备很好的盈利前景。如本次收购得以完成，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建成通车后，本公司通行费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２

、发挥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和标的资产的共同发展

公路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公路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合理周转

资本，降低单位成本，保持行业竞争力。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更好地凭借在路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进一步提升

本公司的业务和资产规模，有利于本公司实现路网的协同效应，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有效控制成本，从而更有效的提升目标资

产的经营效率及运营能力，进而促进上市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巩固核心竞争力，实现股东权益增值。

３

、不断吸收优质资产，做大做强路产主业

开发总公司是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重要力量。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开发总公司通过全资、控股、参股等方式管理

运营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为

１５４５．９２

公里，占湖南省省内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

６４．７９％

。本公司作为开发总公司路产业务板块的

资本运作平台、湖南省交通系统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将不断整合吸收控股股东的优质资产，增强本公司的业务覆盖范围，做大

做强路产主业。

４

、收购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有利于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长湘高速是京港澳高速复线的一段，与本公司下辖的作为京港澳高速一部分的长潭高速基本平行，对京港澳高速构成一

定程度的分流影响；醴茶高速为南北走向，位于潭耒高速东侧，与潭耒高速中的潭衡段基本平行，对在湘潭市和茶陵市之间通

行的车辆产生一定的分流影响。本次收购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不仅能够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而且能够更好地发挥车辆通行

的路网效应。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及取得的批准情况

（一）交易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开发总公司、交易对方高速投资集团协商、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开始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交易标的评估结果已经省财政厅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高速投资集团召开董事会，同意与本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与高速投资集团签订《股权收购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各项议案。

（二）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还需取得以下批准核准后方可实施：

１

、省政府批准本次重组方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的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方案。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资产购买方：现代投资

资产出让方：高速投资集团

（二）交易标的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为高速投资集团持有的长湘公司和醴茶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长湘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在建的长湘高

速，醴茶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在建的醴茶高速。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标的为长湘公司和醴茶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交易标的的价值已经由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３４１

，

６９５．３０

万元，评估结果已经省财政厅备案。交易双方以评估值确定本

次交易价格为

３４１

，

６９５．３０

万元。具体评估值及评估增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标的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

）

长湘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７５

，

２１０．４９ １９８

，

００８．３９ ２２

，

７９７．９０ １３．０１

醴茶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３２

，

３０２．４８ １４３

，

６８６．９１ １１

，

３８４．４３ ８．６０

合计

３０７

，

５１２．９７ ３４１

，

６９５．３０ ３４

，

１８２．３３ １１．１２

评估增值主要是因为目前人工工资较工程开工时有一定幅度上涨，以及贷款利率上升。

（四）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向高速投资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在本公司在股东大会通过

之后，向高速投资集团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６０％

作为预付款，剩余收购价款于《股权收购合同》生效并完成交割后向高速投资集

团支付完毕。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湘公司和醴茶公司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计算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时，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以其账面资产总额和交易成交金额孰高为准，营业收入以其账面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其账

面净资产额和交易成交金额孰高为准。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３４１

，

６９５．３０

万元， 长湘公司和醴茶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资产总额合计与资产净额合计分别为

８７４

，

３３４．３７

万元和

３０７

，

５１２．９７

万元。交易标的总资产与交易价格的孰高值为

８７４

，

３３４．３７

万元，净资产与交易价格孰高值为

３４１

，

６９５．３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

６４８

，

９８４．９６

万元和净资产

４３５

，

２０３．６５

万元的比例分别为

１３４．７２％

和

７８．５１％

。

由于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均

超过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高速投资集团同受开发总公司控制，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在

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需提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四、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传真或当面递交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全体董事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均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权收购合同

＞

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财务报告、 评估报告和盈

利预测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项中涉及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均已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其余未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公司全体董事审议一致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尚未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董事会将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曾用名：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宋伟杰

注册资本：

３９

，

９１６．５９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７５４

注册地址：长沙市八一路

４６６

号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２７９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楼

１９

层

电话号码：

０７３１－８５５５８８８８－６７１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３１－８５１６３００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ｄｔｚ．ｎｅｔ

股票简称：现代投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０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投资经营公路、桥梁、隧道和渡口；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广告业、政策允许的其他产业；投资、开发、经营房地产

业（凭资质方可经营）；投资、管理酒店业；高等级公路建设、收费及养护；提供高等级公路配套的汽车清洗、停靠服务（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销售汽车配件、筑路机械、建筑材料（不含硅酮胶）及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一）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公司设立

公司原名湖南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系经省体改委 《关于同意成立湖南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湘体改字

［

１９９３

］

７２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由开发总公司联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专业支行（现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电

力专业支行（现为分行）、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和长沙县土地开发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１．１

亿元。

（二）

１９９６

年法人股转让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发起人长沙县土地开发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５００

万股转让给开发总公司。

（三）

１９９７

年内部职工股清理

公司根据《国家体改委关于清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不规范做法的通知》对设立募股时内部职工实际募

集

２

，

２０７．９０

万股进行清理规范。湖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湘会师（

１９９６

）内验字第

１０４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多募集的

７．９

万股

内部职工股进行了验证。湖南省证监会分别以《关于同意湖南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按

＜

公司法

＞

规范运作的批复》（湘证监字

（

１９９７

）

０２

号）和湘证监字（

１９９８

）

８７

、

８８

号文对此予以确认。公司更名为“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１

，

００７．９０

万元。

（四）

１９９８

年法人股转让和交通运输部出资确权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经湖南省证监委湘证监字（

１９９８

）

８６

号文确认，发起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省铁道专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湖南省电力专业分行和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分别将其持有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５００

万股和

１００

万股转让给开发总公司。

同时，为明晰产权，理顺公路建设投资体制，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经交通运输部交函财（

１９９８

）

３３２

号文和湖南省证监委湘证监字

（

１９９８

）

９０

号文确认，将交通运输部在上述公路中的出资所代表的公司

２

，

６０６

万股从开发总公司划归交通运输部下属的华建中

心持有。

（五）

１９９８

年首次公开发行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８

］

２８２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８

，

０００

万股，每股

面值

１

元，发行价

１０．４５

元

／

股，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该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９

，

００７．９０

万元。

（六）

１９９９

年送红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国有股权转让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和中国证监会长沙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出具的长特办字［

１９９９

］

０３

号文件批准，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并以

１０

：

３

的比例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

９

，

５０３．９５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经财政部财管字［

１９９９

］

３７５

号文批准，华建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３

，

９０９

万股股份转让给华北高速。

经上述送股、转增股本及国有股权转让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

，

５１１．８５

万股。

（七）

２０００

年国有股权转让和配股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经财政部《关于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财管字［

２０００

］

４７

号）批准，长沙

市公路工程管理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

，

０５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开发总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０

］

１１３

号文同意， 向全体股东按

１０

：

４

的比例配售

１１

，

４０４．７４

万股。经配售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

，

９１６．５９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经省交通厅湘交财字（

２０００

）第

５５０

号文和财政部财企［

２０００

］

７２４

号文件批准，华北高速将本次获配的

１

，

５６３．６０

万股转让给开发总公司。

同年，公司名称变更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八）

２００１

年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公司内部职工股

４

，

６３６．５９

万股上市流通。

（九）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全体

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２

股对价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合计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４７

，

１６０

，

４９８

股股份；公司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７．５７

元（含税），扣税后社会公众股东每

１０

股实际获得现金

６．８１３

元。同时非流通股股东

将所获现金红利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６．５３

元（不含税）。流通股股东合计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实

得

１４．１０

元现金（含税），其中

７．５７

元含税

６．５３

元免税，扣税后，流通股股东最终每

１０

股实际得到

１３．３３８９２６

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正式实施完毕，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十）限售股解禁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华北高速持有本公司的

１

，

９９５．８３

万股和

９１５．６０

万股限售股解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

１０

，

８５２．５２

万股解禁。至此，本公司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流通股

３９

，

９１６．５９ １００．００％

其中：开发总公司

１０

，

８５２．５２ ３４．４８％

华北高速

２

，

９１１．４３ ７．２９％

社会公众股

２６

，

１５２．６４ ５８．２３％

总股本

３９

，

９１６．５９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为开发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交通厅，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最近

三年未实施过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主要从事湖南省境内高等级公路及桥梁的经营管理。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车辆通行费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９１．４２％

、

９５．６０％

和

９５．７０％

。

（一）公司下属高速公路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投资和经营的高速公路共

３

条，里程约

２４８．５８

公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高速名称

（路产）

建成通车时间

里程数

（公里）

车道 经营期限

１

长永高速

１９９４．１２．２８ ２５．９６１ ４ ３０

年，止于

２０２４．１２．２７

２

长潭高速

１９９６．１２．１５ ５１．５５０ ４ ３０

年，止于

２０２８．９．３０

３

潭耒高速

１７１．０６４

－

潭衡段

２０００．１２．２６ １２０．１６０ ４ ２０

年，止于

２０２０．１２．２５

－

衡耒段

２０００．１２．２６ ５０．９０４ ４ ２０

年，止于

２０２３．１２．３１

合计

２４８．５７５

１

、长永高速

长永高速位于长沙市境内，属厦成高速的一部分，起于长沙县牛角冲，止于浏阳市永安镇，西接湘江北大桥东接线，东接

永安至浏阳（超）二级公路，从该路经过的谷塘以支线与黄花国际机场连接。全长

２５．９６１

公里，双向

４

车道，设计时速

９０

公里以

上，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建成通车，属厦成高速的一段。长永高速共设黄花、星沙、永安和三—

４

个收费站。

长永高速是湖南省境内最早修建的全程高速路段，被誉为“省门第一路”，它是东部进出长沙的便捷通道，使得长沙城区

至浏阳的汽车单程时间由原来的两个半小时缩短至

６０

分钟左右， 且为进出黄花机场两条高速干线之一， 对改善湖南投资环

境，吸引外资，活跃沿线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２

、长潭高速

长潭高速属京港澳高速在湖南省境内的一部分，北起长沙市的牛角冲，南至湘潭市的马家河互通立交桥，途径长沙市、株

洲市和湘潭市。全长

５１．５５

公里，双向

４

车道，设计时速

１２０

公里，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建成通车。全线设李家塘、雨花和马家河

３

个

收费站及昭山

１

个服务区。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本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

１１．３

亿元收购长潭高速

３０

年的经营权，自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长潭高速担负着长沙、株洲、湘潭地区主要的交通疏浚功能，不仅促进了长株潭金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整个湖南

的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湖南省交通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３

、潭耒高速

潭耒高速分为（湘）潭衡（阳）段和衡（阳）耒（阳）段，属京港澳高速在湖南省境内的一部分，起于长潭高速终点马家河互通

式立交，止于耒阳市陈家坪，途经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和耒阳市。主线全长

１７１．０６４

公里，双向

４

车道，设计时速

１００

公里，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建成通车。沿线设株洲西、伞铺、王拾万、朱亭、新塘、大浦、冠市、新市和耒阳

９

个收费站。本公司先后于

２０００

年

和

２００３

年以

２６．１

亿元和

１１

亿元收购了潭耒高速潭衡段和衡耒段

２０

年的收费经营权。

潭耒高速是湖南省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是国家“九五”期间的重点工程。

（二）公司高速公路收费业务运营情况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带动全社会人员、物资流动总量的升级，新型工业化对运输服务效率和质量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汽车化、城镇化和现代物流的快速发展使得高速公路通行需求的增长呈现出与

ＧＤＰ

的增长基本同步的

趋势。

２０１０

年湖南省

ＧＤＰ

增长速度位居全国第十位，增长

１４．６％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金三

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突出，占全省

ＧＤＰ

总值的

４１．０７％

。本公司下辖的长潭高速和潭耒高速作为

７９１８

网京港澳高速湖南

省境内的一部分，不仅是南北连通大动脉之一，也是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之间的重要连接线。近几年，长潭高速和潭耒高

速贡献的通行费收入占公司通行费总收入的

９５％

以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长潭高速车流量同比减少，主要是受非关联方经营的位于长潭高速东侧的平行线长株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通车产生分流的影响；长株高速收费站榔梨东与长永高速三一收费站临近，受益于路网效应，长永高速车流量同比增加

较多。潭耒高速自

２０００

年底正式通车已经超过

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以来受路况条件的影响，车流量同比有所减少，本公司计划明年和

后年分两段对长潭高速进行体质改造。

随着长株高速分流影响的充分释放以及潭耒高速提质改造的完成， 本公司预计长潭高速和潭耒高速将进入车流量的回

升期。未来，随着公司全力推进收购高速公路优质资产，积极培育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盈利将有望获得持续稳定增长。

１

、高速公路车流量情况

公司经营的高速公路最近两年及一期的车流量情况如下：

高速公路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车流量

（辆）

同比

增长

车流量

（辆）

同比

增长

车流量

（辆）

同比

增长

长永高速

６

，

４４２

，

７８３ １５．２６％ ６

，

７７８

，

１４０ ３７．０３％ ４

，

９４６

，

４６６ －１６．５１％

长潭高速

１０

，

７９３

，

８１８ －１２．１２％ １４

，

５１４

，

３７３ １９．５９％ １２

，

１３６

，

５６３ １８７．２７％

潭耒高速

７

，

１７１

，

５５１ －１０．５５％ ９

，

４８４

，

８０５ ５．４８％ ８

，

９９１

，

８９５ ２０２．９４％

合计

２４

，

４０８

，

１５２ －５．７２％ ３０

，

７７７

，

３１８ １８．０３％ ２６

，

０７４

，

９２４ ９８．７８％

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车流量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对变动趋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２

、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情况

公司经营的高速公路最近两年及一期的通行费收入情况如下：

高速公路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通行费

（万元）

同比

增长

通行费

（万元）

同比

增长

通行费

（万元）

同比

增长

长永高速

７

，

４８６．２２ ２３．５１％ ６

，

９８４．７２ ２６．２１％ ５

，

５３４．３３ －２．０５％

长潭高速

３６

，

６０９．７０ －１．６２％ ４４

，

２８０．９２ ５．６７％ ４１

，

９０５．７４ ２９９．１１％

潭耒高速

１１０

，

０７１．２５ ５．２３％ １２３

，

２５１．２８ ８．２１％ １１３

，

９０３．２９ ２２４．１４％

合计

１５４

，

１６７．１７ ４．２５％ １７４

，

５１６．９２ ８．１６％ １６１

，

３４３．３６ ２１４．５７％

除主营高速公路业务外，近年来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本公司唯一开发的项目为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的现代投资综合楼工程。该项目共

１

栋楼，建设规模

７６

，

２２９

平方米，总投资

５５

，

８５１

万元，目前尚处于建设中，建成后一部

分作为公司新的办公场所，剩余部分作为酒店经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迅投资唯一开发的项目为长沙市天心区的现代投资

小区。该项目共

５

栋楼，建设规模

４０

，

５９９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３２

，

９２９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７

，

６７０

平方米，总投资

７

，

７３３

万

元，目前尚处于建设中，未形成销售收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现代房地产的经营范围也包含房地产开发，但目前主要从事房地

产销售咨询、财务咨询等服务。未来，本公司及子公司将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五、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５８

，

７７５．８５ ６４８

，

９８４．９６ ５６３

，

１７６．１５

总负债

２５６

，

２６３．８９ ２１２

，

７６０．２６ １９１

，

５８３．１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３５１．６８ １

，

０２１．０５ ４８９．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０１

，

１６０．２８ ４３５

，

２０３．６５ ３７１

，

１０３．８７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１

，

０９４．４６ １８２

，

５５２．５２ １７６

，

４７８．１１

营业利润

９２

，

０６３．６７ １０５

，

７３２．９５ ９４

，

７２５．０９

利润总额

９２

，

１２０．１２ １０５

，

８６０．８４ ９４

，

４７９．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６８

，

８７８．４６ ７９

，

２６８．０９ ６３

，

１８７．６７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９０

，

７４８．９２ １１１

，

７１８．３４ １０２

，

２５４．８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６４

，

１９２．７６ －１９

，

８６６．０５ －１４

，

８３１．０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８

，

１６６．６０ －１９

，

０１８．３０ －３５

，

３０８．１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４

，

７２２．７６ ７２

，

８３３．９９ ５２

，

１１５．６４

六、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开发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７．１９％

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省交通厅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与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开发总公司系经省政府以《关于同意成立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的批复》（湘政办函［

１９９３

］

６２

号）批准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９

日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冯伟林，注册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一路

６４９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６

，目前注册资本

９９

，

５９７

万元。

开发总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和沿线开发；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汽车维修服务站的管理；

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高科技项目的开发；投资与管理；高速公路沿线房地产开发、经营筑路工程机械及配件。

开发总公司下属

２

家子公司和

２

家联营公司，其中

２

家子公司分别为本公司和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高速投资集团，

２

家联营

公司分别为持股

２５％

的湖南省东常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持股

１５％

的湖南省醴潭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高速投资集团，高速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开发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高速投资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法定代表人：冯伟林

注册资本：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９２４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３０１０２６８２８２４９７０２

（国税）；

４３０２０５６８２８２４９７０

（地税）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远大一路

６４９

号

００１

栋

７１５

室

办公地址：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５００

号湖南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

１８－２９

层

主营业务范围：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管网的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维护；沿线设施、

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经营（上述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劳务服务；电机设备、建筑材

料、公路设备及设施、光纤管网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另行报批）；旅游开发项目的投资、

开发。

二、历史沿革

高速投资集团前身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成立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系经省政府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组建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复函》（湘政办函〔

２００８

〕

１６０

号）批准，由开发总公司持有的湖南省高速百通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高广投、湖南高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省高速联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成立，湖南湘军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湘军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１９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开发总公司以现金对高速投资集团增加注册资本

４

亿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６

亿元。湖南湘军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了湘军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９Ａ０２８３５

号《验资报告》。

四、股权结构

高速投资集团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开发总公司持有高速投资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五、下属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高速投资集团下辖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共

２３

家，其中项目公司

１０

家，经营公司

１２

家，运营公司

１

家。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一）项目公司

１

长湘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长湘高速投资、开发、经营

２

醴茶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醴茶高速投资、开发、经营

３

湖南省衡桂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衡桂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４

湖南省桂武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桂武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５

湖南省浏醴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浏醴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６

湖南省炎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炎汝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７

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溆怀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８

湖南省娄新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娄新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９

湖南省新溆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新溆高速投资，建设，开发，经营

１０

湖南省南岳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

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南岳高速投资，建设，土地综合利用，

旅游开发

（二）经营公司

１１

湖南省宏途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０．００ ９９．８４％

公路建设投资， 高速公路机械设备，

养护设备、检测设备的租赁等

１２

湖南高速广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高速公路相关服务设施的投资，建

设，开发，经营管理

１３

高广投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广告、复合地产等

１４

湖南省高速百通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养护工程、绿化工程、建设

工程、路桥工程施工等

１５

湖南省高速广信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联网技术服务和网管、线路

的建设经营、机电系统投资，建设，开

发，经营房地产经营，广告设计

１６

湖南省高速广和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一般公路的投资、建设、经

营与开发

１７

湖南省尚上公路桥梁有限公司

６

，

３２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按企业资质等级证书核定的业务范

围承接工程

１８

湖南高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工程咨询等

１９

湖南广盛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建设、养护管理；投资咨询；

置业投资；物流酒店管理

２０

湖南高速一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桥梁市政工程、

基础设施、道路管网的投资等

２１

湖南省高速通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通、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

设、开发与经营

２２

湖南省湘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工程技术造价咨询等

（三）运营公司

２３

湖南长益高速有限公司（汇总

６

家

注）

９

，

８５５．４０ ５６．８３％

长益高速经营、管理

注：为建设长沙至益阳高速公路，分路段成立了

６

个子公司，分别为湖南长益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湖南长益（宁衡）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湖南长益（衡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湖南长益（沧益）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湖南长益（资江二桥）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湖南长益（白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上述公司每年汇总出具财务审计报告，所有公司间的重大交易及往来均已在汇总报

表编制过程中予以抵销。

六、高速投资集团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和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高速投资集团与本公司同为开发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高速投资集团不存在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七、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高速投资集团主要负责除本公司下辖

３

条高速公路之外湖南省境内的经营性高速公路，高速投资集团通过

ＢＯＴ

方式建设

运营，自行筹集资金，自主支配通行费收入。

高速投资集团下辖的

１０

家项目公司，

１２

家经营公司和

１

家运营公司几乎涵盖了高速公路从前期投资、建设，到后期管理、

养护以及沿线广告资源开发、服务区经营、建材供应等与高速公路相关的各个产业和领域。其上述企业经营情况良好、盈利水

平较高、经营优势突出，均属于开发总公司旗下核心优质企业。同时，高速投资集团根据下属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要求其按一

定比例上缴经营利润，由高速投资集团统一进行相关产业的再投资与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速投资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０５．０８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３２．６７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

入

３３．６８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５９５．３５

万元。

八、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５

，

１１６

，

６６６．９６ ４

，

０５０

，

７５２．８４ １

，

８７０

，

７７７．０６

总负债

３

，

７６１

，

００８．２２ ２

，

７２４

，

００３．２９ １

，

２０１

，

１４６．４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２

，

３９０．０４ ５１

，

０２０．２５ ３８

，

８６４．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０３

，

２６８．７０ １

，

２７５

，

７２９．３０ ６３０

，

７６６．３８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９７

，

８８７．１７ ３３６

，

７６８．０５ １８０

，

３６３．０３

营业利润

－１０

，

０１９．７３ ７

，

１７３．１１ ５

，

３２６．０２

利润总额

－１０

，

３５０．４２ ８

，

８６０．１３ ６

，

３８５．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８

，

８０５．１４ ６

，

５９５．３５ ３

，

７９９．６５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

（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１６

，

１２４．６１ ４３

，

３２３．４９ １

，

２２５．８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７２６

，

５７８．３３ －１

，

４３０

，

９２７．６２ －１

，

０３４

，

３０９．５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８１

，

８７８．９０ １

，

４９０

，

０８３．４１ １

，

３６６

，

３８２．７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２８

，

５７４．８２ １０２

，

４７９．２８ ３３３

，

２９９．０４

九、最近五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高速投资集团法定代表人冯伟林、董事彭曙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湖南省纪委立案调查，目前尚没有结果。

除此之外，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的最近五年内， 高速投资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十、高速投资集团的承诺和声明

高速投资集团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已出具承诺如下：“本公司保证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向现代投资及其为

完成本次重组而聘请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等有关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

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文件

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

本公司愿对以上承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 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高速投资集团持有的长湘公司和醴茶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完成后，上述两家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一、长湘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省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６４９

号

００１

栋

６２５

室

办公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雷锋大道望城县公路管理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周雪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９５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湘地税字

４３０１０２６８９５４７９８８

号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经营（涉及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取得批准后方可经

营）

（二）历史沿革

长湘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系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省交通厅湘交人事［

２００９

］

７９

号《关于成立湖南省衡桂等

３

个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衡桂等

３

个高速公路总监办公室的批复》，由高速投资集团独家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长湘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９５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宜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２７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高速投资集团现金

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已全部缴付到位，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长湘公司公司名称、注册资本、股东、股权结构及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三）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

１

、股权结构及权属情况

高速投资集团为长湘公司的唯一出资人，持有长湘公司

１００％

股权，高速投资集团与长湘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长湘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司法冻结、查封等情形。此外，长湘公司不存在相关投资协议等

影响长湘公司独立性的情况，公司章程中也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２

、下属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长湘公司无下属子公司。

（四）主要资产情况

１

、主要路产情况

长湘公司拥有的核心资产是在建的长湘高速。

（

１

）基本情况

长湘高速是京港澳高速扩容工程湖南岳阳至长沙段（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湖南省“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的第三

纵———岳阳至临武高速的重要路段，与岳阳至常德高速、长沙至常德高速一起组成“环洞庭湖经济圈”的环线，对“环洞庭湖经

济圈”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长湘高速起于望城县的茶亭，顺接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在铜官上游跨湘江，经新康、乌山（望城县西侧），在简家坳与长

常高速公路相接，再从简家坳经白箬辅、道林、响塘，终于湘潭塔岭，与湘潭西线高速对接。

长湘高速主线全长

７４．９０２

公里，其中长沙市境内

６１．６２１

公里，湘潭市境内

１３．２８１

公里，另有

１

条望城铜官连接线

５．２７３

公里。

项目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速度

１２０

公里

／

小时，路基宽度

３４．５

米。全线设置管理处

１

处，服务区

２

处，管养工区

２

处，匝道收费站

６

处，特大桥

２

座，互通式立交

９

座，分离式隧道

５

座。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７６．９９

亿元，包含建设期借款利息费用。经

省政府批复同意，已授予长湘公司对长湘高速进行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的特许权利。长湘高速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正式

开工建设，施工基本平稳进行，目前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建成通车。

长湘高速示意图如下：

（

２

）特许经营权情况

根据省政府出具的湘政函［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５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经营合同有关事项的批

复》和省交通厅与长湘公司签订的《湖南省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合同》，长湘公司享有对

该项目进行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的特许经营权，包括收费权、广告经营权、服务设施经营权等权益；长湘公司的收

费经营权为

２５

年，在收费经营期内享有该项目的经营权、公路资产（指公路主体及其公路附属设施）及其更新的相应设备的使

用权，和公路资产之外的且由长湘公司投资的其他资产的所有权等。

根据本公司与高速投资集团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长湘公司只享有长湘高速的收费权和广告经营权，不享有服务设施

的经营权，公路附属服务设施不在本次交易范围之内。

（

３

）收费许可证情况

根据省政府出具的湘政函［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５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经营合同有关事项的批

复》，长湘公司已经获得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根据《湖南省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合同》约定，在项目交工日前

３０

天，由省交通厅协

助长湘公司取得省政府的收费批文和省物价局主管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

本次重组律师认为，长湘高速在竣工验收通车后，长湘公司按照《湖南省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

养护管理合同》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取得长湘高速收费经营权不存在法律障碍。

（

４

）在建工程审批情况

序号 项目 批准部门 批复时间 备注

１

工可报告 省发改委

２００９．０６．２９

湘发改交能［

２００９

］

６４６

号

２

环境影响报告 省环保厅

２０１０．０８．０９

湘环评［

２０１０

］

２２８

号

３

水土保持方案 省水利厅

２００９．１２．２９

湘水许［

２００９

］

２０９

号

４

林地使用许可

国家林业局

２００８．０７．１９

林资许准［

２００８

］

２５８

号

国家林业局

２００９．０３．１９

林资许准［

２００９

］

０９１

号

５

项目初步设计 省交通厅

２００９．０８．２１

湘交计统［

２００９

］

３４５

号

６

项目建设用地 国土资源部

２００９．０２．０６

国土资函［

２００９

］

２５５

号

２００９．０７．０３

国土资函［

２００９

］

９３１

号

７

施工图设计 省交通厅

２００９．０９．２４

湘交基建［

２００９

］

４１０

号

８

施工许可 省交通厅

２００９．１２．１０ ＼

①

发改委批复

省发改委对起自岳阳市东南隅的昆山，止于望城县简家坳路段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出具了湘发改交能［

２００８

］

６００

号《关于岳

阳至长沙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对起自望城县简家坳，止于湘潭市塔岭路段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出具了湘发

改交能［

２００８

］

９２３

号《关于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后经省政府同意将上述两段高速公路重新划分为岳长高速和长湘高速，省发改委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湘发改交能［

２００９

］

６４６

号《关于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对长湘高速项目予以补充批复。

按照省发改委的补充批复，长湘高速起于望城县茶亭，止于湘潭市塔岭，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速度

１２０

公里

／

小时，路基宽度

３４．５

米；全线设置管理处

１

处，服务区

２

处，管养工区

２

处，匝道收费站

６

处，特大桥

２

座，互通式立交

９

座，

分离式隧道

５

座；项目批复概算为人民币

７０．１

亿元。

②

环保批复

由于省政府同意将岳阳至湘潭高速重新划分为岳长高速和长湘高速两段， 长湘高速于

２００８

年取得的相关环评批复不再

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重新取得省环保厅湘环评［

２０１０

］

２２８

号《关于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复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③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省水利厅以湘水许［

２００９

］

２０９

号《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复线）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的同意书》同意长湘高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④

林地使用许可

根据国家林业局林资许准［

２００８

］

２５８

号和林资许准［

２００９

］

０９１

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岳阳至长沙高速（包括了长湘高

速中的茶亭至简家坳段）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征用林地

４５３．６３９

公顷；岳阳至长沙高速（即长湘高速中的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建

设项目使用林地

１５９．５６２９

公顷。

⑤

项目设计批复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省交通厅以湘交计统［

２００９

］

３４５

号《关于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复线）初步设计的批复》同意长湘高速的

路线、标准、布局、概算和工期等。其中长湘高速项目概算为

７６．９９

亿元，包含建设期借款利息费用。

⑥

建设用地批复

国土资源部分别以国土资函［

２００９

］

２５５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和［

２００９

］

９３１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了长湘高速的建设用地，长湘高速于

２００９

年取得省政府批准的用地手续。

⑦

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省交通厅以湘交基建［

２００９

］

４１０

号《关于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复线）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同意长湘高速

的施工设计图。

⑧

施工许可批复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省交通厅对长湘高速项目施工许可申请书予以同意。

２

、土地及房产情况

（

１

）土地使用权情况

长湘高速目前所占用的土地性质均为划拨用地，由于工程仍在建设中，尚无法办理正式权属手续。根据省国土资源厅出

具的《关于长湘高速相关土地使用权的说明》，长湘高速在全面完工并竣工验收后，经省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

政策规定，由长湘公司对依法取得的所有土地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等有偿方式进行处置。本公司承诺，待长湘高速竣工

通车后，由长湘公司办理土地有偿使用的手续。

未来土地使用权的成本需待长湘高速竣工通车后按照实际使用土地数量，并结合有偿处置的方式确定，目前无法合理估

计，未来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成本及税费支出需由长湘公司承担。

本次重组律师认为，长湘高速项目建成通车后，长湘公司经省政府批准并在完成相关有偿处置手续之后，可依法取得有

偿使用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

２

）房产情况

长湘公司目前的主要资产为高速公路在建工程，服务区等公路附属设施尚未开工建设且不在本次交易范围之内，长湘公

司目前的办公场所均为租赁使用，无相关房产。

３

、其他资产情况

长湘公司拥有的其他资产主要包括公司运营所需的机器设备、电子设备及车辆等。截至本报告出具日，长湘公司拥有车

辆均有行驶证。

本次重组律师审慎核查后认为，长湘公司对运输工具和电子设备拥有所有权，不存在权属不明的情形。

（五）主要负债及担保情况

１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长湘公司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金额（万元） 占比（

％

）

应付账款

２９

，

５７５．７９ ９．０９

应交税费

３

，

１０２．４２ ０．９５

其他应付款

２６

，

６１８．８２ ８．１８

长期应付款

２６５

，

９７３．６４ ８１．７８

负债合计

３２５

，

２７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长湘公司的负债主要为建设期除项目资本金外筹措的资金及相应的利息，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应付

工程款、质保金及代扣代缴的税费等。

长湘高速目前处于建设期，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全部由高速投资集团和开发总公司筹集，除按照项目投资额的

３５％

作为项

目资本金外，其余作为对长湘公司的借款，并相应计算利息，计入“长期应付款”中，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本金 利息 合计

开发总公司

１７６

，

９８１．３８ ２５

，

１７５．８２ ２０２

，

１５７．２１

高速投资集团

５９

，

４０６．３４ ４

，

４１０．０９ ６３

，

８１６．４３

合计

２３６

，

３８７．７３ ２９

，

５８５．９１ ２６５

，

９７３．６４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长湘公司没有拖欠支付的员工工资和欠缴的社会保险。

２

、主要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长湘公司除以下质押担保之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的情形：

贷款人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金额 担保情况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为牵

头行的银团

银团贷款合同

ＹＴ２０１０００３

５０．７

亿元

收费权质押，质押登记号：

００３０９９９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１９２９７

工商银行长沙中山路支行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２０１０

（中支）字

００９９

号

７

亿元

１２％

的收费权质押，质押登记号：

００２２５４５５００００２８９１４８３６

高速投资集团为长湘高速筹措项目建设资金与银行签订了上述借款合同， 长湘公司以未来的收费经营权为上述贷款提

供质押担保。其中：建行银团贷款合同的担保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３５

年

１１

月；工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担保期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１

月。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１

、其他股东同意情况

由于长湘公司为高速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同时，本次交易符合长湘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２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改制情况

长湘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自成立以来未进行过资产评估、交易、增减注册资本或改制。

根据高速投资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董事会决议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除注册资本外，高速投资集团累计投入长湘

公司的项目资本金为

１

，

７０２

，

１０４

，

８９３．６６

元，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

６６２

，

７６９

，

２２９．１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５００

，

９３７

，

９９８．８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５３８

，

３９７

，

６６５．６８

元。上述项目资本金计入“资本公积”，已经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５０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３

、资产许可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长湘公司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自身资产的情况，也不存在作为被许可人使用他人资产的情况。

４

、债权债务的转移

根据本公司与高速投资集团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高速投资集团因长湘高速项目建设所筹措的以下贷款已经本公司

和高速投资集团确认，在正式合同生效并取得相关贷款人同意后，由本公司全部承接。

贷款人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

金额

已放款

金额

未放款

金额

担保情况

湖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信托融资合同

ＨＮＸＴ－２０１００６２５Ｄ－２

６

亿

６

亿 无

建设银行湖南

省分行为牵头

行的银团

银团贷款合同

ＹＴ２０１０００３

５０．７

亿

１０．５

亿

４０．２

亿

长湘高速公路收费权质押

质押登记号：

００３０９９９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１９２９７

工商银行长沙

中山路支行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２０１０

（中支）字

００９９

号

７

亿

４

亿

３

亿

长湘高速公路

１２％

的收费权质押

质押登记号：

００２２５４５５００００２８９１４８３６

高速投资集团已书面承诺及时与相关债权人进行沟通，在股权转让手续完成之后将上述债务转移至本公司，并积极协助

办理相关手续。高速投资集团承诺在本公司就本次重组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之前取得相关债权人关于转移债务的同意函，如因

相关债权人不同意由本公司承接，高速投资集团应负责办理各债权人与长湘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的解除手续，长湘公司不再

就高速投资集团的贷款承担任何质押担保责任。高速投资集团违反上述承诺给本公司造成的损失由高速投资集团承担。

５

、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差异

长湘公司与本公司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面不存在重大差异，也不存在需要按相关规定进行变更的情形。

二、醴茶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

５００

号九栋

３０１

法定代表人：曾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９０７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地税湘字

４３０１０５６８９５２８６９９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８９５２８６９－９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高速公路投资、技术咨询和眼线开发服务；养护管理。

（二）历史沿革

醴茶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省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湘政函［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７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醴陵至茶陵高速

公路项目特许经营合同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高速投资集团投资醴茶高速，由其组建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投资、建设、经

营、养护管理；同意授予醴茶公司享有醴茶高速项目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３０

年（不含建设期）。

据此，省交通厅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湘交人事［

２００９

］

１７３

号《关于成立湖南省长沙等五个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湖

南省长沙等五个高速公路总监办公室的批复》，同意成立醴茶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由高速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高广投独家出

资设立醴茶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已经湖南明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湘明会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０１４

号《验资报告》

验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省工商局向醴茶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９０７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醴茶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股东会纪要》、《章程修正案》和《股权转让协议》，高广投将其持有的醴茶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

让给其股东高速投资集团，股权转让按照净资产账面值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确定，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除股东变更之外，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醴茶公司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及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三）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

１

、股权结构及权属情况

高速投资集团为醴茶公司的唯一出资人，持有醴茶公司

１００％

股权，高速投资集团和醴茶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醴茶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司法冻结、查封等情形。此外，醴茶公司不存在相关投资协议等

影响醴茶公司独立性的情况，公司章程中也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

２

、下属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醴茶公司无下属子公司。

（四）主要资产情况

１

、主要路产情况

醴茶公司拥有的核心资产是在建的醴茶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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